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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厅 

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通知 
 
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，落实好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和《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

要》，全面增强大中小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，提升维护国家安全

能力，现就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加强国家安全教育重要性 

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。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

全，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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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，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，增强全

党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，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

合力。当前，我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，各种可以预

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，各方面风险可能不断积累甚

至集中显露。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，

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，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

候都要复杂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。各级教

育行政部门、大中小学校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系统推

进国家安全教育进课程、进教材、进校园，全面增强大中小学生

的国家安全意识，提升维护国家安全能力，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

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打下坚实基础。 

二、统筹推进总体国家安全教育实施 

（一）开好专门课程。高等学校依托校内相关教学科研机构，

开设国家安全教育公共基础课；中小学（含中职）要充分挖掘校

内教育资源，拓宽校外教育资源，结合综合实践活动课程、安全

教育课程和校本课程统筹实施国家安全教育。高等学校国家安全

教育公共基础课不少于 1 学分。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（含中职）各

学段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安排原则上不少于 32 课时。 

（二）加强学科教学融合。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与各学科教

学融合，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工作，系统推

进国家安全教育实施。各学科专业教师要强化国家安全意识，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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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总体国家安全观，明确国家安全教育相关内容和要求，引导学

生掌握国家安全基础知识，主动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国家安全问

题。 

（三）融入党史学习教育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大中小学校

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和党史学习

教育，用好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》，利

用好国庆、建军节、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等重要时间节点，抓住

入学教育、升旗仪式、军训等教育契机，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和

国家安全各领域，确定综合性或特定领域的主题开展教育活动。 

（四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。充发挥国家安全各领域专业人才、

专业机构和行业企业的作用，开设专题讲座、指导学生实践活动、

培训师资、提供专业咨询和体验服务等。充分利用革命遗址遗迹、

革命博物馆、纪念场馆、研学基地等设施资源，开发实践课程，

组织现场教学，强化体验感受。要积极采取讲座、参观、调研、

体验式实践活动等方式，开展国家安全专题教育，大中小学每学

年不少于 1次，每次不少于 2课时。 

三、抓好国家安全教育实施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

做好制度设计、人员配备、责任机构、条件保障、经费投入等方

面工作，督促指导中小学校（含中职）履行好国家安全教育教学

实施主体责任；高等学校党委要做好本校国家安全教育的组织实

施，在教师配备、经费投入等给予必要保障。要把国家安全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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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教育督导体系，着重检查教育实效。 

（二）完善评价方式。坚持发展性、过程性、多元性的评价

原则，将相关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纳入不同阶段学生学业评价范

畴，小学阶段侧重考察参与相关活动情况；中学阶段要把国家安

全教育有关内容纳入相关学科考核评价范围，兼顾活动参与情况

的考察；大学阶段采用多种方式进行课程考试，兼顾过程性考核。

客观记录学生参与国家安全专题教育、课程学习和社会实践等活

动中的态度、行为表现和学习成果，确保记录真实可靠,纳入学

生综合素质档案。 

（三）加强专业支持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通过开展

典型培养、评优评先、学术研讨、经验交流等活动，进一步发挥

示范引领作用。要用好国家课程教材读本资源，统筹利用现有资

源，打造综合性教育实践基地和专题性教育实践基地。要加强教

师培训，分级开展大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，强化每位教师的国家

安全意识，对国家安全教育关联度较高的学科教师进行专项培

训，提升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能力。 

 

附件：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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